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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划界工作背景

河湖及水利工程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是保障和

服务民生的重要物质载体，河湖及水利工程管理范围界线划定是依法保

护水利工程的重要措施，是加强水利工程管理的一项基础性工作，通过

划界、明确工程管理和保护范围，有利于依法行政、依法管理水利工程，

有利于水利工程安全和运行，有利于提高水资源支撑保障能力。

为做好河湖管理范围和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划定（以下简称

“划界”）工作，2014 年 1 月水利部印发《水利部关于深化水利改革

的指导意见》，要求强化河湖管理与保护，依法划定河湖管理和保护范

围，开展河湖水域岸线登记。2014 年 8 月水利部引发了《水利部关于

开展河湖管理范围和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划定工作的通知》

（水建管[2014]285 号），要求 2017 年底前完成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

直管的河湖管理范围和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划定；2020 年底前基本

完成国有水管单位管理的其他河湖管理范围和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

划定，推进建立范围明确、权属清晰、责任落实的河湖管理和水利工程

管理保护责任体系。

2016 年 12 月湖南省水利厅印发《湖南省水利工程划界确权工作实

施方案》（湘水建管[2016]70 号），实施方案中明确具体目标为：

2017 年完成工程实施方案和管理范围划定工作试点任务；2018 年基本

完成流域性河道堤防、大型水库及部分大型水闸的工程管理范围和保护

范围划定工作，并依法确定管理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属，予以颁证，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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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工程依法管理、规范管理奠定基础；到 2020 年底全面完成水库、

水闸、堤防划界确权和验收，基本完成国有水管单位管理水库、水闸、

堤防管理与保护范围划定工作，具备条件的进行登记发证， 对其他的进

行划界登记，为实现水利工程“产权明晰、全责落实、经费保障、管用

得当、持续发展”的总目标奠定坚实基础。

2018 年 8 月湖南省水利厅湖南省国土资源厅联合印发《关于做好全

省河湖管理范围划定工作的通知》（湘水发[2018]22 号），通知中明确

各地要按照 2020 年年底前基本完成河湖管理范围划定的目标，精心组

织，倒排工期，加快进度，加强督导，确保按时完成任务。

2019 年 1 月湖南省河长制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与湖南省水利厅联合

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河湖管理范围划定工作的通知》（湘河委办

[2019]3 号），通知中再一次明确责任主体，提出河湖划界技术要求及

工作流程。

根据《湖南省水利厅、湖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做好全省河湖管理范

围划定工作的通知》（湘水发[2018]22 号）要求，各地要在 2018年完

成全省流域面积在 50 平方公里以上河流管理范围划界方案编制与审查

工作；2019 年全省完成划界方案报批工作；2020 年完成河湖管理范围

界桩埋设工作。为全面贯彻落实文件精神，汨罗市水利局拟对境内河湖

开展管理范围划界方案编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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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划界河道基本情况

2.1 河道概况

黄谷市河是罗江的一级支流，地势北高南低，源于汨罗市周公村分水坳，

于杨桥村汇入罗江，主要流经汨罗市周公村、三垅村、静江村、杨家村、黄

市村、托坪村、港口村等，下游与罗江交界，境内干流长度16.6km，集雨面

积58.1km2，河流坡降1.8‰，河流宽度在5-20m，沿途有三条支流汇入。

图2-1 地理位置图



2

本次河道划界的范围为黄谷市河干流自发源地分水坳起至下游与罗江

的交界处止，河段全长16.6km。

图 2-2 划界河段图

本次划界河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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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河段洪水位情况

2.2.1 流域气象

汨罗市属亚热带湿润性气候，四季分明。累计年平均气温17℃，以1 月、

4月、7月、10月分别代表冬、春、夏、秋四季， 其平均气温分别为4.4℃、

17.0℃、28.9℃、18.1℃。全年气候是冬冷、春暖、夏热、秋凉。 热量充足，

雨水集中。累计年平均日照时数为 1650.1小时，日照百分率为37%。其中

71.6%集中在主要农作物生长的7-10月在全国属多雨地区，65.6%的降水和

70-85%的总辐射集中在4-10月，光、热、水三者配合较好，适宜于双季稻生

长成熟和亚热带经济林木生长，为农业生产的发展提供良好的气候环境。

2.2.2 设计洪水位

1）防洪标准

黄谷市河汨罗市段为乡村河段。根据《防洪标准》，黄谷市河汨罗市段

防洪标准为10年一遇，堤防工程级别为5级。

2）设计洪水位

黄谷市河无设计洪水位。本次划界洪水标准为10年一遇，河段洪水按《湖

南省河湖管理范围划界技术导则》要求计算，设计洪水计算详见4.4章节。

设计洪水位详见表2.2-1。

洪水位成果表 表2.2-1

断面序号 地名 累距（m）
设计洪水位（85国家高程）

P=10%

K00+000 0 37.54

K00+200 200 37.62

K00+400 400 3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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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面序号 地名 累距（m）
设计洪水位（85国家高程）

P=10%

K00+600 059乡道桥 600 37.93

K00+800 800 38.05

K01+000 1000 38.1

K01+200 1200 38.28

K01+400 1400 38.33

K01+600 1600 38.42

K01+800 1800 38.52

K02+000 2000 38.65

K02+200 2200 38.73

K02+400 2400 38.8

K02+600 2600 38.88

K02+800 2800 39.07

K03+000 3000 39.17

K03+200 3200 39.3

K03+400 3400 39.38

K03+600 坨坪桥 3600 39.54

K03+800 3800 39.69

K04+000 4000 39.78

K04+200 4200 40.08

K04+400 4400 40.19

K04+600 4600 40.34

K04+800 4800 40.49

K05+000 5000 40.62

K05+200 5200 40.83

K05+400 5400 40.97

K05+600 坝下 5600 41.16

K05+800 坝上 5800 41.32

K06+000 6000 41.51

K06+200 6200 41.62

K06+400 6400 41.71

K06+600 6600 41.84

K06+800 6800 41.96

K07+000 7000 42.06

K07+200 7200 4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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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面序号 地名 累距（m）
设计洪水位（85国家高程）

P=10%

K07+400 7400 42.35

K07+600 杨家桥 7600 42.51

K07+800 7800 42.67

K08+000 8000 42.81

K08+200 8200 42.92

K08+400 8400 43.02

K08+600 8600 43.15

K08+800 8800 43.31

K09+000 9000 43.5

K09+200 9200 43.81

K09+400 9400 43.98

K09+600 9600 44.2

K09+800 9800 44.43

K10+000 10000 44.62

K10+200 10200 44.98

K10+400 10400 45.2

K10+600 10600 45.43

K10+800 10800 45.62

K11+000 11000 45.77

K11+200 11200 46.02

K11+400 11400 46.28

K11+600 11600 46.63

K11+800 11800 46.82

K12+000 12000 46.99

K12+200 12200 47.25

K12+400 12400 47.45

K12+600 12600 47.74

K12+800 12800 48.03

K13+000 13000 48.24

K13+200 13200 48.59

K13+400 112县道路桥 13400 48.84

K13+600 13600 49.11

K13+800 13800 49.37

K14+000 14000 4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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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面序号 地名 累距（m）
设计洪水位（85国家高程）

P=10%

K14+200 14200 49.92

K14+400 14400 50.13

K14+600 14600 50.45

K14+800 14800 50.89

K15+000 15000 51.07

K15+200 15200 51.66

K15+400 15400 51.89

K15+600 15600 52.14

K15+800 15800 52.4

K16+000 16000 52.7

K16+200 16200 53.08

K16+400 16400 53.39

K16+600 终点 16600 53.74

2.3 河段岸线情况

黄谷市（汨罗市段）全长16.6km，河段两岸绝大部分河段为天然岸坡，详

见表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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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谷市河岸线情况表
表2.3-1

岸

别

起点 终点 有堤防 无堤防

备注河道里程

数（km）
点位坐标

河道里程数

（km）
点位坐标 堤防等级 长度（km）

堤顶高

程（m）

堤顶宽

度（m）

是否

达标

长度

（km）

地面高程

（m）

左

岸

0.00
419179.4821,319365

3.2196
6.01

419708.7356,319

7786.6109
6.01 37.1-38.2 无堤防

6.01
419709.081,3197786

.4382
9.80

420471.2629,320

0260.5558
3.79 38.2-40.2 无堤防

9.80
420471.2629,320026

0.5558
12.90

421417.1529,320

2280.5782
3.09 40.1-43.4 无堤防

12.90
421417.1529,320228

0.5782
15.94

423143.7675,320

2584.4952
3.04 43.4-47.6 无堤防

右
0.00

419400.7204,319720

1.837
5.04

419110.2849,319

3713.6451
5.04 37.1-43.2 无堤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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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谷市河岸线情况表
表2.3-1

岸

别

起点 终点 有堤防 无堤防

备注河道里程

数（km）
点位坐标

河道里程数

（km）
点位坐标 堤防等级 长度（km）

堤顶高

程（m）

堤顶宽

度（m）

是否

达标

长度

（km）

地面高程

（m）

岸

5.04
419110.2849,319371

3.6451
10.28

420444.2903,320

0266.926
5.24 43.2-47.4 无堤防

10.28
420444.2903,320026

6.926
15.38

422257.3364,320

2081.5053
5.09 47.4-50.5 无堤防

15.38
422257.3364,320208

1.5053
16.91

421328.9724,320

2358.2325
1.54 50.5-52.4 无堤防

说明：1）起点和终点填写河道里程数和点位坐标，其中，河道里程数为从下游至上游的河流中心线长度，下游与本县级行政区划交界处里程为0 km；

2）表中坐标系统：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高斯投影，标准3度分带；高程系统：1985国家高程基准；3）堤防等级按照堤防设计规范进行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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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涉河建设项目情况

从上至下依次建有杨家坝灌溉水坝1座，跨河桥梁4座。详见表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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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河建设项目情况表

表2.4-1

项目名称
项目概位坐标 在建/

已建
所在行政村组 岸别 建成时间

占用岸线长

度（m）
水利部门审批文号

东经 北纬

059乡道桥 113° 10' 21.144" 28° 51' 36.147" 已建 湖南省汨罗市港口村

坨坪桥 113° 10' 21.739" 28° 52' 40.819" 已建 湖南省汨罗市坨坪村

喻家咀桥 113° 10' 33.860" 28° 53' 29.148" 已建 湖南省汨罗市坨坪村

杨家桥 113° 10' 36.914" 28° 54' 17.876" 已建 湖南省汨罗市杨家村

杨家坝 113° 10' 34.871" 28° 56' 4.818" 已建 湖南省汨罗市杨家村

112县道桥 113° 11' 36.286" 28° 53' 32.786" 已建 湖南省汨罗市周公村

说明：1）本表格的填报范围为只在河道管理范围内的已建或在建项目；2）项目名称：已建、在建且已办理涉河建设方案许可项目，当前项目名称与涉河建设方案许可项

目名称不符时，分别填写当前项目名称、许可项目名称；当前项目名称与涉河建设方案许可项目名称一致时，只填写许可项目名称。未办理涉河建设方案许可、报批的项

目只填写当前项目名称。3）项目概位坐标：填写项目主要涉河建（构）筑物中心点坐标。4）岸别：“左岸”是指面向河流下游方向的左侧河岸；“右岸”是指面向河流下游方

向的右侧河岸。5）建成时间填写年月，统一填写 6 位，如 2017 年 6 月写为 201706。6）占用岸线长度：是指有关部门批复的本工程占用岸线长度或土地利用红线占用

岸线长度。未办理许可的项目按实际占用岸线长度填写。7）没有水利部门审批文号的填“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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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土地权属情况

2013 年，省国土资源厅开展了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调查，数据库建设

已完成。该成果采用1980西安坐标系，经转化国家2000坐标系后，作为本次

划界的基础数据，对土地权属界线符合本次划界要求的直接利用该成果作为

管理范围界线。

2.6 历史划界情况

汨罗市之前没有对黄谷市河进行过管理范围划界，无历史划界。故本次划

界，以《湖南省河湖管理范围划定技术导则》及相关法律法规为指导标准。

。



12

3 工作原则及依据

3.1 工作原则

1）依法依规，科学严谨。以《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办法（试）》、《湖南省

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办法》、《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

例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文件、技术标准等为依据，依法依规开展河湖

管理范围划定工作。

2）分级负责，统筹兼顾。汨罗市水利局、汨罗市自然资源局在汨罗市

政府统一领导下，按照职贵分工承担基础资料收集、范围划定、界桩和告示

牌埋设、方案公示及验收等工作，岳阳市水利局、岳阳市自然资源局做好技

术指导、审核及督导工作。结合第三次土地调查，在现有河湖管理体制和格

局的基础上，统筹推进相关工作。

3）统一标准，统一底图。按照《湖南省河湖管理范围划定技术导则（试

行）》文件要求，统一划界工作底图，统一数据标准。以行政辖区河湖为单

位编制划界方案，逐段制作管理范围划定图作为划界方案附图。跨域河流按

照“下游接上游、东接西、南接北＂的原则做好数据库接边，确保数据无缝

对接。

4）因地制宜，节约土地。按照节约利用土地、符合河湖管理和水利工

程管理与保护实际的要求，尊重历史、考虑现实，因地制宜划定管理范围线。

5）数据对接，信息共享。划界成果在坐标基准、成果格式等技术指标

与自然资源部门当前电子政务系统中的不动产登记、土地利用等各项成果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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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按照界桩编码规则，形成规范统一的划界成果数据库，以利后续划界成

果的确权、管理、共享和深化应用。

3.2工作依据

3.2.1 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74 号，2016 年

修订）；

（2）《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88 号，2016 年

修订）；

（3）《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3 号，2017年修订）；

（4）《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 656 号）；

（5）《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自然资源部令第 63 号）；

（6）《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办法》（湖南省第十届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 21 号）；

（7）《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办法》（湖南省第九届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 58 号）；

（8）《湖南省水利水电工程管理办法》（1989 年 2 月 25 日湖南省人民

政府发布，2011 年修正）；

（9）《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办法》（ 湖南省人民

政府令第 43 号，2008 年修正）；

（10）《湖南省洞庭湖区水利管理条例》（湖南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公告第 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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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湖南省湘江保护条例》（湖南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公告第 75 号）；

（12）其他相关地方政策法规。

3.2.1 政策文件

（1）《水利部关于深化水利改革的指导意见》（水规计〔2014〕48 号）；

（2）《关于加强河湖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水建管〔2014〕6号）；

（3）《关于开展河湖管理范围和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划定工作的通知》

（水建管〔2014〕285 号）；

（4）《关于抓紧划定水利工程管理和保护范国的通知》（水利部水管（1989）

5 号）；

（5）《关于水利水电工程建设用地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土资发2001）355

号）；

（6）《关于全面推行河长制的实施意见》（湘办〔2017〕13 号）；

（7）《湖南省自然资源生态空间统一确权登记工作安施方案（2015－2020

年》（湘办发〔2016〕2 号）；

（8）《水利部自然资源部关干印发（水流产权确权试点方案） 的通知》（水

规计［2016）97 号）；

（9）《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办法（试行）》（国土发（2016）192号）

（10）湖南省水利厅、湖南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做好全省河湖管理范围划定工

作的通知》（湘水发〔2018〕22 号）；。

3.2.2 技术标准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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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防洪标准》（GB50201－2014）；

（2）《水利水电工程设计洪水》（SL44－2006）；

（3）《堤防工程设计规范》（G50286－2013）；

（4）《堤防工程管理设计范》（SL171－96）；

（5）《河道整治设计规范》（G150707－2011）；

（6）《水利水电工程等级划分及洪水标准》（SL252－2000）；

（7）《全球定位系统（GPS）测量和规范》（GB/T18314-2009）；

（8）《1：500 1：100 1：2000 地形图航空摄影测量内业规范》(GB/T7930-2008)；

（9）《水利水电工程设计洪水计算规范》（SL44－2006）；

（10）《测绘成果质量检查与验收》（GB/T24356－2009）；

（11）《全球定位系统实时动态测量（RTK）技术规范》 (CH/T2009-2010)；

（12）《湖南省不动产统一登记基础数据建设技术规定》（修订版）；

（13）《湖南省河湖管理范围划定技术导则》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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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组织实施情况

4.1组织实施单位

编制单位：汨罗市水利局、汨罗市自然资源局；

技术支持单位：中国有色金属长沙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4.2已有资料收集

4.2.1第一次水利普查

2012年，汨罗市完成了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工作。该成果采集了河流、

堤防工程的详细信息。但该成果是利用省自然资源厅提供的1:10000地形图，

比例尺较小，精度较低，大部分水利设施不依比例尺表示，无法确定水体和

水利工程设施的范围和准确位置，也无法量算水利要素的准确占地面积。本

次黄谷市河干流管理范围划定方案结合现场勘测在水利普查的基础上对堤

防名称、类型、级别、高度、设计洪水位进行了复核。

4.2.2 水文规划设计相关资料

黄谷市河汨罗市段无水文规划设计资料。

4.2.3 已有管理范围划界资料

汨罗市之前没有对黄谷市河进行过管理范围划界。

4.2.3 基础图件资料

本次基础图件从省自然资源厅收集到湖南省不动产登记黄谷市河汨罗

市段正射影像图和数字线划图。两图覆盖了本次划界的整个河段，满足本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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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界所需要的大部分地物要素，其比例尺为1：2000，国家2000坐标系统，

国家85高程基准，高斯投影，标准3度分带。

4.2.4 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确权成果

本次收集到的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确权成果为2013年省自然资源厅开

展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调查资料。该图比例尺为1：5000正射影像，地面分

辨率为0.5m，1980西安坐标系，国家85高程基准，高斯投影，标准3度分带。

该成果符合本次河湖管理范围确权划界要求的，直接利用该确权成果作为管

理范围界线。

4.2.5 水利工程的相关权源资料

从上至下依次建有杨家坝等灌溉引水坝1座，均办理了土地使用权证登

记或签订了租赁协议。

4.3 工作底图制作

4.3.1 已有资料预处理

1)对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确权等非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成果进行坐标

转换，将所有数据资料的平面坐标系统一转换为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高斯

投影，标准3度分带。

2）本次收集到的无堤防河段所有洪水位值高程均为1985国家高程基准，

不需转换。

3）将收集到的浪石滩电站征地范围线、已登记土地权籍图、规划设计

图资料进行矢量化处理，对规划未建的堤防，按规划设计图资料进行矢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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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

4.3.2 河湖划界参考要素补充采集

本次对黄谷市河划界有参照作用的相关地物要素主要为新建堤防的堤

脚线和无堤段无设计洪水位资料，河段间距300m左右对河道断面进行补充采

集。其要素基于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和1985国家高程基准进行采集。

4.3.3 地形图补充测量

本次从省自然资源厅收集到湖南省不动产登记黄谷市河汨罗市段正射

影像图和数字线划图已覆盖了本次划界的整个河段，满足本次划界所需要的

大部分地物要素，不需对地形进行补充测量。

4.3.4 数据整合

1）根据第一次水利普查及地方水利部门提供的相关资料，补充完善河

流和堤防等要素的属性值。不同防洪等级河段对应的水系结构线在划定时断

开，并分别赋相应属性值。

2）对有空间地理数据的堤防规划和权源资料进行格式转换、坐标转换

等处理，对无空间地理数据的堤防规划和权源资料尽量根据界桩点坐标和文

字说明进行矢量化，形成空间数据。

3）将处理后的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确权成果、空间矢量化后的 规划设

计和权源资料1:2000正射影像和立体下采集的相关要素叠加，形成本次划界

的工作底图，工作底图按黄谷市河段为单元保存，图名为黄谷市河汨罗市段

道管理范围划定图。

4.4 管理范围室内初步划定



19

4.4.1 洪水位分析计算

黄谷市河汨罗市段属乡村河段，据《防洪规划》，黄谷市河汨罗市段防

洪标准为10年一遇。本河段基本没有设计洪水位资料，因此需计算河段10年

一遇设计洪水水面线。

4.4.2 洪水位标图

根据各断面的设计洪水位值，按照工作底图上的高程点和等高线高程信

息标注各断面的设计洪水位，然后在工作底图上将离散的点，连接成设计洪

水位线。

4.4.3 管理范围界限初步划定

根据洪水位线和管理范围划定的标准，在工作底图上初步划定管理范围

线，在管理范围划定时重点核查各河段原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调查的权属界

线是否符合管理范围划定要求，是否与征地红线、土地使用证等相关权源资

料一致，如果集体土地所有权调查成果符合管理范围划定的要求，且与相关

权源资料一致，则以所有权确权成果作为管理范围线，如果集体土地所有权

界线与管理范围划定的要求存在较大偏差，则不考虑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界

线，直接按照管理范围划定要求划定。

4.4.3 界桩和告示牌预布设

1)界桩布设

在管理范围线上或附近范围内按照城镇河道200m左右，其他河道1000m

左右间距布设。布设界桩和告示牌尽量选择在不影响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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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并且有利于界桩保护。不布设在耕地地块中央，而布设在耕地的田埂上、

沿江公路选在绿化带上；当按照界桩布设规则，界桩落在湿地，水域等不适

宜埋设区域时，在管理范围界线方向上调整界桩位置，在无生产、生活、人

类活动的陡崖、荒山、森林等河段，根据实际情况加大界桩间距；

在下列情况增设管理范围界桩：

在重要下河通道(车行通道)；

重要码头，桥梁，取水口，电站等涉河设施处；

河道拐弯(角度小于 120 度)处；

水事纠纷和水事案件易发地段或行政界;

县界交界、河道尽头处应埋设界桩。

2）公共界桩布设

对于下述情况埋设公共界桩，对于需布设公共界桩的河先开展划界工作

的河段要按照划界标准，先初步确定公共界的位置，后划界河段要主动与先

划界河段进行接边。

干、支河交汇处干、支河交汇处：需设置公共界桩，并按照干河界桩埋

设，支划界成果信息化时需采集公共桩数据并进行编号，干河管理范内不再

埋设支河管理范围界桩。



21

图4.4.3-1 干支流交汇处无控制性建筑

主、次河平行(两河三堤)：主、次河平行且管理范围交叉，交叉处管理范

围设置公共界桩，并按照主河埋桩，次河划界成果信息化时需采集公共桩数

据并进行编号。

图4.4.4-2 主干流平行

相邻行政区：相邻行政辖区管理范围在接边处采用同一标准划定，管理

范围与行政边界交汇处需设置公共界桩并按照上游(湖泊、水库等按照顺时

针方向)行政区编号，下游划界成果信息化时需采集公共桩数据并作为起始

编号。公共界桩仅作为管理范围界线标识，不表征行政区划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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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4.4-3 相邻行政界线

河道（河流）管理范围线与水工建筑物管理范围线相交处应埋设管理范

围公共桩

图4.4.4-4 水工建筑物

3）告示牌布设位置

据《湖南省河湖管理范围划定技术导则》，告示牌在城市规划区不少于

3处，乡镇规划区不少于1处，告示牌尽量设置在穿越城镇规划区上下游、重

要下河通道（车行通递）、人口密集或人流聚集地点河岸。本河段位于汨罗

市城区，拟在坨坪桥、静江村设2块告示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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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管理范围线实地修正

对照室内初步划定的管理范围线，根据实地现场情况，逐河段调整管理

范围线，并调整确定拟埋设界桩的位置。

4.6 管理范围线划定图制作及划界方案编制

根据划界结果编制划界方案，逐河段制作管理范围线划定图作为划界方

案的附图。阐述划界河段基本情况、划界实施情况以及逐河段的划界标准，

并以河段为单元形成管理范围划界标准一览表。

管理范围线划定图及划界方案编制后，将相关成果在汨罗市水利局、自

然资源局网站上依法公示，征求各方面意见。

4.7 界桩制作与埋设

1)界桩制作

按照统一的技术规格制作管理范围界桩(牌)，界桩(牌)的制作采取预制

方式。界桩形状采用长方形柱体，尺寸 150mm×130mm× 1000mm，四角切

除棱角，切除棱角边长 10mm。地面以上高度为400mm，地下 600mm。界

桩在向河道面喷涂“ 严禁破坏＂（竖排，字规格为50mmx50mm, 字体为黑体，

颜色为蓝色，字间距 20mm)。背河道面喷涂“严禁移动”（竖排，字规格为

50mmx50mm),字体为黑体，颜色为蓝色，字间距 20mm。向河道面面左侧面

从上至下分别刻注水利标志（蓝色，50mmx50mm ),河名（红色 ，字规格为

50mmx50mm, 字问距5mm,河道名称较长时，字高不变，宽度可适当调整）、

管理范围线（蓝色，字规格35mmx35mm,字间距5mm,与河递名称行间距

20mm), 编号（编号分两行刻注，第一行为“行政区名＋岸别”， 第二行为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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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编号只取正式编号后三位，如“笫001号”，字体长仿宋 、规格 25mm x2

5mm, 字间距5mm,行间距10mm ),字体均为阴文，字体为隶书。在向河道面

面右侧面刻注“汨罗市人民政府”，文字采用红色、竖排，字规格为

40mmx40mm, 字距顶面20mm,字间距5mm, 右下角刻注埋设时间，字体均为

阴文，字体为隶书。管理界桩盖顶刷亮蓝色，公共界桩界桩顶部采用红色油

漆喷涂，厚度15mm。以上文字数量较多的，可适当缩小其大小，以美观清

晰为宜。

公共界桩按照划界对象临近原则，在向河道面面左和面右侧面分别刻注

相关内容，刻注内容和要求按照一般界桩向河道面面左侧面。

界桩顶部刻注十字丝或植入钢钉，以精确定位界桩坐标。

制作材料：钢筋混凝土预制，外喷仿花岗岩外墙漆，并在四角配置四根长度

700mm以上的φl2钢筋。

2)界桩埋设

划界方案经批准后，根据界桩设计图、界桩坐标、界桩点位略图，在实

地确定界桩埋设位置，对于根据点位略图难以在实地确定界桩位置时，采用

测量放样的方式确定界桩位置。界桩间距：城镇河道不宜小于 200m；其他

河道不宜小于 1000m。在重要下河通道、重要涉河设施处、河道拐弯（角度

小于120度）处、水事纠纷和水事案件易发地段或行政界应增设管理范围界

桩，在河道无生产、生活、人类活动的陡崖、荒山、森林等河段，可根据实

际情况加大间距。界桩埋设地面以下600mm, 地上露出400mm, 周围用泥土

填筑密实。界桩埋设时注意如下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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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桩埋设时，界桩的正面要与河岸线尽量垂直；

界桩埋设完毕后，从不同角度拍摄2-3张实地照片，照片能清晰反映界

桩埋设的周边环境及界桩的实际状况，并制作界桩点之记。

界桩埋设的实际位置不影响目前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当地人民群众对

界桩位置有异议时，在满足管理范围划定要求的前提下，合理调整界桩的位

置,界桩位置调整时尽量沿管理范围走向上调整。

界桩埋设后，水利管理部门与有关行政村和单位签订“界桩保护协议

书”，明确界桩保护职责。

原则上均采用界桩，特殊困难地区方可使用界牌。

暂未进行接边的公共界桩，只预划定界桩位置，不埋设界桩。

界桩结构图

3)界桩编号

管理范围界桩的编号规则为“河流编码—县级行政区划代码—岸别—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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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标识码—接桩号”，其中岸别编码“L”代表左岸，“R” 代表右岸，“S”

代表缺省值，不区分左右岸；0 代表非公共桩，1 代表干河（河流、水库）

与支河（出入湖河道、溢洪道）管理范围公共桩，2 代表主次河平行（两河

三堤管理范围公共桩），3 代表河道（河流）与拦河大坝等水利工程管理范

围公共桩，4 代表跨县河道（河流）管理范围公共桩。如

FEE1CH000001-430681-R1001表示“汨罗市黄谷市右岸第一个公共界桩”。

管理范围告示牌编码按照“河流编码—县级行政区划代码—岸别顺序

号”，如 FEE1CH000001-430681-R0001 表示“汨罗市黄谷市右岸第一张告

示牌”。

4.8 告示牌制作与埋设

1)告示牌制作

按照统一的技术规格制作告示牌。告示牌总宽1600mm，高2300mm（地

面以上），其中面板尺寸 1500mm×1000mm（宽×高）。告示牌正面为政府

告示，反面为有关水法律法规宣传标语（蓝底白字）。制作材料采用φ50mm

不锈钢管或热镀管制作支架，面板采用铝反光面板制作。

2)告示牌埋设

根据告示牌设计图、告示牌坐标在实地选择确定告示牌埋设立置。告示

牌立柱管埋入地下400mm，四周浇筑 600×600mm 的C20 砼底座固定。告

示牌埋设时注意如下事项：

告示牌应埋设在河道主要入口或醒目位置，告示牌的正面朝向人民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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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观察的方向。

告示牌埋设完毕后，从不同角度拍摄一组实地照片，照片能清晰反映界

桩埋设的周边环境及界桩的实际状况，并制作点之记。

告示牌埋设的实际位置应不影响目前入民群众的生产生活，不易被破

坏，应合理调整告示牌的位置。

告示牌正面示意图

4.9 界桩和告示牌位置信息采集

界桩和告示牌埋设完毕后，将界桩和告示牌的最终位置在图上标绘，对

于在工作底图上难以定位的界桩和告示牌，基于HNCORS系统，采用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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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PS-TRK技术实测界桩和告示牌的坐标；并在内业基于实地标绘和测量的成

果对界桩布设图和管理范围线拐点进行修正，形成最终的界桩点分布图、告

示牌分布图和管理范围线。

4.10 内业编辑入库

按照“下游接上游，东接西、南接北”的原则，做好管理范围划界数据库

接边，包括划界单元内部，汨罗市与汨罗市之间，市与市之间。

基于管理范围线、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界线构建管理范围图斑和管理范

围预留地图斑，并计算面积。

对划界成果分门别类，以河段为单元整编归档，对收集到的权属来源资

料、规划设计资料等相关资料数字化扫描存档，建立权威的、完善的划界空

间数据库。

考虑到后期成果管理、信息系统开发，外业埋设加密界桩采用003-1等，

内业成果时需整理成003(1)形式，括号格式为英文半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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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划界标准

5.1 有堤防河道

1）有堤防的河道，其管理范围线为背水堤脚线+护堤地。根据《防洪标

准》，黄谷市干流汨罗市段防洪标准为10年一遇，堤防工程级别5级；根据

《堤防工程设计规范》GB50286-2013，堤防工程级别为5级的护堤地宽度为

5-10m。本次划界采用该标准进行，对建筑物密集区按5m划定，对建筑物稀

疏区按10m划定，其他根据城市设施、地物情况按5-10m划定，同时遵循“现

已确定或历史形成、社会公认”的标准。

2）对于特别重要的堤防工程或重点险工险段，根据工程安全和管理运

行需要，适当扩大护堤地范围。

3）如果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确权调查成果或最新的征地范围线符合上

述管理范围划定要求，则以所有权确权调查成果或征地范围线作为管理范围

线。

4）管理范围线走向尽量与线状地物一致，不影响正常生产生活，对于

田埂等细小线状地物，管理范围线尽量沿细小线状地物中线，对于道路等有

一定宽度的线状地物尽量沿边线。

5.2 无堤防河道

1）山坡段：河道管理范围界线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

按设计洪水位划定；

2）淹没面积较广河段：管理范围线参照《湖南省管理范围划定技术导

则》平原河道，按河口线外延伸30m，建筑密集区不少于1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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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洪水位接近河口线河段：根据《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

理条例》第二章第12条按设计洪水位线20m以外划定，建筑密集区按建筑物

外轮廓线划定。

同时遵循上述5.1节的 2）、3）、4）标准。

5.3 河道水库

根据《湖南省河道管理范围划定技术导则》，河道上的水库库体按河道

一并划界，库体段河道无堤防无规划时，其管理范围线为水库设计洪水位线。

黄谷市河水建有的灌溉引水坝，坝高均为2m左右，防洪标准仍按10年一遇考

虑。

5.4 黄谷市河汨罗市段管理范围划定标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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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谷市河汨罗市段管理范围划定标准表

表5.4-1

岸

别
类别

起点 终点
河段

属性
依据

划界标准

河道里程

数（km）
点位坐标

河道里程

数（km）
点位坐标

护堤地

范围
其它标准 备注

左

岸

无堤防 0.00
419179.4821,3

193653.2196
6.01

419708.7356,

3197786.6109

农村

河段

《湖南省河湖管理范围划定技术

导则》平原河段

依据河口线外延

30米

无堤防 6.01
419709.081,31

97786.4382
9.80

420471.2629,

3200260.5558

农村

河段
《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 设计洪水位线

无堤防 9.80
420471.2629,3

200260.5558
12.90

421417.1529,

3202280.5782

农村

河段
《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 设计洪水位线

无堤防 12.90
421417.1529,3

202280.5782
15.94

423143.7675,

3202584.4952

农村

河段
《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 设计洪水位线

右

岸
无堤防 0.00

419400.7204,3

197201.837
5.04

419110.2849,

3193713.6451

农村

河段

《湖南省河湖管理范围划定技术

导则》平原河段

依据河口线外延

30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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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

别
类别

起点 终点
河段

属性
依据

划界标准

河道里程

数（km）
点位坐标

河道里程

数（km）
点位坐标

护堤地

范围
其它标准 备注

无堤防 5.04
419110.2849,3

193713.6451
10.28

420444.2903,

3200266.926

农村

河段
《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 设计洪水位线

无堤防 10.28
420444.2903,3

200266.926
15.38

422257.3364,

3202081.5053

农村

河段
《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 设计洪水位线

无堤防 15.38
422257.3364,3

202081.5053
16.91

421328.9724,

3202358.2325

农村

河段
《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 设计洪水位线

说明：1）起点和终点填写河道里程数和点位坐标，其中，河道里程数为从下游至上游的河流中心线长度，下游与本县级行政区划交界处里程为0km；

2）表中坐标系统：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高斯投影，标准3度分带；高程系统：1985国家高程基准；3）类别可分为有堤防、无堤防、水利工程；4）

河段属性可分为城镇河段、农村河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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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其他相关情况说明

6.1 划界数学基础

平面坐标系采用 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高斯投影， 标准 3 度分带；

高程基准采用 1985 国家高程基准。

6.2 数据存储格式

数据格式：矢量数据采用 ArcGIS 10.1 File Geodatabase 版格式； 影像

数据采用非压缩GEOTIFF 格式。

数据分层：采用不动产统一登记基础数据作为工作底图的，增加图层按

要求在原数据的基础上增加。

要素分类与编码：基础地理数据要素分类与编码按照《湖南省不动产统

一登记基础数据建设 1:2000 数字正射影像图数字线划图数据标准（修订

版）》，集体土地所有权宗地与原始数据保持一致，采用2006010100。其他

要素编码在基础地理信息要素分类与编码的基础上按照统一的规则进行扩

展。图层代码、属性值以《导则》为标准。

6.3 数据库内容

主要包括数字正射影像图、洪水位线（无堤防河段）、管理范围预留地、

界桩点、告示牌分布、管理范围线，以及辅助线划要素。

6.4 划界连线方式

洪水位连线方式，根据收集到的无堤防河段设计洪水位值，按河段长度

200m一段内插求取各河段的设计洪水位值。根据工作底图上的高程点和等高

线高程信息标注各河段的设计洪水位，然后在工作底图上将离散的点，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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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设计洪水位线。

管理范围连线按照划界标准尽量与线状地物一致，不影响正常生产生

活，对于田埂等细小线状地物，管理范围线尽量沿细小线状地物中线，对于

道路等有一定宽度的线状地物尽量沿边线，对有建筑物的沿建筑物轮廓边

线，标准不同的划界连线，一般采用垂直方式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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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谷市河汨罗市段管理范围界桩成果表

序号 桩号（编号）
坐标

备注
X Y

1 FEE1CH000001-430681-R3001 419212.7834 3193786.7732 公共界桩

2 FEE1CH000001-430681-L3001 419363.1410 3193759.1922 公共界桩

3 FEE1CH000001-430681-R0002 418902.5127 3194281.4368 普通界桩

4 FEE1CH000001-430681-R0003 419120.4128 3194713.4388 普通界桩

5 FEE1CH000001-430681-R0004 419238.1133 3195299.3239 普通界桩

6 FEE1CH000001-430681-L0002 419357.3886 3196031.3074 普通界桩

7 FEE1CH000001-430681-R0005 419404.7715 3196864.5265 普通界桩

8 FEE1CH000001-430681-R0006 419628.5197 3197571.0404 普通界桩

9 FEE1CH000001-430681-L0003 419771.9804 3198389.6776 普通界桩

10 FEE1CH000001-430681-R0006 419726.2736 3199071.0231 普通界桩

11 FEE1CH000001-430681-R0007 419940.6923 3199544.9457 普通界桩

12 FEE1CH000001-430681-L0003 420368.9696 3200084.8642 普通界桩

13 FEE1CH000001-430681-L0004 420628.8161 3200553.7715 普通界桩

14 FEE1CH000001-430681-R0008 420968.1244 3201104.9322 普通界桩

15 FEE1CH000001-430681-L0005 421035.6985 3201743.3326 普通界桩

16 FEE1CH000001-430681-R0009 421426.3953 3202383.7769 普通界桩

17 FEE1CH000001-430681-R0010 421923.8654 3202157.3259 普通界桩

18 FEE1CH000001-430681-R3012 419335.2661 3197389.8585 公共界桩

19 FEE1CH000001-430681-R3012 419327.7011 3197370.0168 公共界桩

20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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